國立清華大學學生證換/補發申請表
	學　　號
	
	姓名
	
	

	系所組別
	□學士班

□碩士班　　　　系(所)／　　　　組

□博士班
	

	連絡電話
	　　　　
	

	說明事項
	1、 換/補發申請，須本人親自辦理。

2、 新舊生一律換/補發證卡合一之新學生證，新證尾碼一律加”1”。

3、 96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學生換/補發學生證

■舊式學生證□遺失/□毀損→工本費150元

■校園卡□遺失/□毀損→工本費200元

■證卡□遺失/□毀損→工本費200元

□逕讀/轉系→卡片繳回者不收費

四、　96學年度（含）以後入學之新生換/補發學生證

□遺失/□毀損→工本費200元

　　　　　

□逕讀/轉系→卡片繳回者不收費

※證卡（非遺失）請於領取新證時，繳回銷毀；否則後果自負※
5、 申請表填寫後，須繳交工本費，並於第七個工作天起（例假日、國定假日除　外）持收據至原申請單位領取。新卡一經製作，任何理由均不予退費。

6、  繳費方式：至註冊組辦理者，可至投幣機或註冊組櫃台繳費（投幣機暫設定繳費金額150元，不足之數，至註冊組櫃台補繳）。

至駐警隊發卡中心辦理者，須現場繳費。



繳費單收據聯（出納組留存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:

	申請日期
	繳款人
	繳費金額
	收費章

	
	
	□壹佰伍拾元整
□貳佰元整
□伍拾元整（補差額）
	



繳費單收據聯（申請人自存）
編號:

	申請日期
	繳款人
	繳費金額
	收費章

	
	
	□壹佰伍拾元整
□貳佰元整
□伍拾元整（補差額）
	


注意事項：

1. 第七個工作天起（例假日、國定假日除外）持收據至原申請單位領取新卡。
2. 新卡尚未完成前，如需使用臨時卡，請於上班時間持繳費收據至駐警隊發卡中心申請臨時卡，新卡製作完成後，至發卡中心領取，並繳回臨時卡。臨時卡遺失，須繳交補卡工本費每張新台幣貳佰元整。（臨時卡僅供設定部份系館門禁權限；宿舍門禁卡請洽管理中心申請）
3. 證卡換/補發，請洽所屬館舍門禁管理人辦理舊證掛失及新證登錄手續，以維權益。
4. 若於申請補發後尋獲遺失之證卡，請儘速於上班時間致電原申請單位，以便停止製發新卡；新卡一經製作，任何理由均不予退費。（註冊組：31390   發卡中心：33335）
5. 證卡（非遺失）請於領取新證時，繳回銷毀；否則後果自負。
93學年度（含）�以前入學者


相片（二吋）


浮貼處








